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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代表着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留住人才、保持团队的稳定性，是许多企
业尤为关心的命题。然而一到年底，经常会听到人力资源抱怨人
不够用、人才留不住的问题，因为每逢年后，很多公司都会迎来
一次离职潮。

企业往往“各出奇招”，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对员工进行激励
和挽留，希望能够维持员工队伍的稳定，减少流动。但需注意的
是，有些留人手段不仅起不到激励和留住人才的作用，甚至会适
得其反，“逼走”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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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留人需正向激励，

公司发年终奖本是好事，是打工人忙
碌一年最翘首以盼的事。 然而，有些企业
没有用感情留人， 也没有用事业留人，而
是在年终奖上动起了 “歪心思”———迟发

年终奖，以此来防止员工跳槽，达到留人
的目的。

某灯饰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小黄反

映，她所在的公司在年前就发出了推迟年
终奖发放的通知：将于春节前向员工发放
三分之二的年终奖，剩下的将在春节后正
式上班的一个月后发放。 “去年春节假期
后公司流失了一部分的员工。”她透露，今
年实行该策略的出发点是为了留住员工。
某服装销售公司人资管理部部长张楚也

表示，年终奖是公司一年效益的提成，“毕
竟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看在这个份上，
已经干了大半年的员工应该不会轻易在

年前辞职。 ”
有企业负责人坦言，“出此下策”是因

为春节期间特别难招人， 尤其是服务业。
“这样留人， 一是为了保证春节的正常营
业， 二是为了防止工人们年后跳槽。 ”记
者了解到，也有企业表示，实施年终奖分
开发基本上都是想留住企业内部的技术

骨干人才， 尤其是成熟型人才或重要骨
干，“再说了， 他们倘若选择了更好的单
位，应该也不会在乎这点年终奖了！ ”

■解读
劳动保障部门有关专家提醒，年终奖

包括年终加薪、年终双薪、绩效工资等，是
用人单位根据全年经济效益和对员工全

年工作业绩的综合考核情况而发放的一

次性奖金，属于合法劳动报酬的范畴。 如
果已经有约定，或公司已经给其他员工发
放了年终奖，而公司为了限制员工在年关
跳槽而拖延发放年终奖，把部分年终奖什
么时候发当作留人工具， 属于侵权行为。

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工资分配应遵循按
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 因此，“不在
册”或者离职的员工只要在这一年度中为
单位付出了劳动，用人单位就应根据其工
作时间折算发放年终奖。

近年来， 春节过后往往出现频繁的
“跳槽潮”，一些信誉好、讲诚信，具有相当
实力的企业，无疑成了人们的首选，受到
人们的青睐；而那些实力一般，平时又不
注重员工权益保障的企业则逊人一筹。这
种形势下， 企业更应注重保障职工权益，
以更实在的福利和保障，或更浓厚的善意
和温情来留住人才，而不是通过迟发“年
终奖”来“留人”。 要知道，当一个员工“去
意已定”的时候，仅仅靠迟发“年终奖”是
留不住人的。 因此，企业要在人文情愫的
培植上多做为文章， 增强企业的向心力、
感召力和凝聚力， 别在年终奖上动歪心
思，寒了职工的心。

■建议
要真正留住员工， 应该以访问或调研

的方式，摸清员工的个人需求，确定员工希
望加强的积极因素。包括更好的工作环境，
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以及与其他优秀员工
合作、与高管层沟通的机会等。 此外，对于
与工作相关且让优秀员工感到乏味、沮丧、
紧张或被他们认为是浪费时间的消极因

素，也应当找出并尝试尽量减少。
对此，1 月 4 日， 浙江高院官方微信

曾通报几起与年终奖相关的劳动纠纷案

件。法院建议，为避免因年终奖产生纠纷，
劳动者在入职时，应该将工资(包括年终
奖)标准、发放情况等事宜写入书面的劳
动合同，同时注意保存相关证据，例如劳
动合同、公司的规章制度、涉及薪酬问题
的录音录像等， 等到出现争议或问题时，
可以第一时间与用人单位进行沟通。

为防员工跳槽
延迟发放部分“年终奖”

公司允诺“涨薪”
但需到次年底发放涨薪部分

林女士是某公司的老员工，却从来没有
涨过工资。“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每工
作满一年是要涨 100 元钱工资的，” 林女士
透露，“按照公司奖励办法，如果连续 3 个月
完成目标任务可以申请涨薪 500 元。”但是，
林女士已经连续完成了很多次这个目标任

务了，领导明明心里也知道，但一直对涨薪
的事闭口不谈。

今年， 林女士想到工作有好几年了，自
己与在老家的男友感情比较稳定，她想回到
自己的老家发展并跟男友结婚。 于是，她找
到领导说想离职， 理由是要跟男朋友结婚
了。 没想到，领导听后一声不吭，林女士认
为领导已经默认同意了，不料，后来领导又
把她叫了过去。“他说只要我愿意留下来，就
可以给我涨薪，每个月涨 500 元，毕竟我的
业绩是摆在那里的。 ”林女士说。

一直避而不谈的领导终于开口提到了

自己心心念念的涨薪事宜， 这让林女士离
职的想法有所动摇。 她询问领导具体的涨
薪措施是怎样的，领导却让她“不要心急”，
“他说涨薪需要重新拟定合同，并且财务那
边也要和人事部门进行对接， 需要一定时
间。”林女士表示，“他还说，涨薪可以，但是
涨的那部分薪资得要到明年年底一起结算

才能给我。 ”
正当林女士一头雾水之际，其领导还提

出让她劝劝自己男友也来这座城市发展，甚
至张罗着给她找新的男友。 林女士不禁感

慨：“太奇葩了！ 没见过这么留人的。 ”

■解读
律师指出， 工资调整不用重新签订合

同，如有需要，可以在原有的合同上进行变
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变更劳动
合同，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劳动
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
“一般劳动争议案件中工资的举证责任在用
人单位， 用人单位必须充分举证， 如有劳

动者签名确认的工资支付记录， 如若不能，
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那么， 领导同意对员工进行涨薪， 但
却要求上涨部分的薪资延迟至次年年底发

放， 此举是否合规？
对此， 有律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认为，

若双方就涨薪意见达成一致并写入劳动合

同， 公司延迟发放上涨部分的薪资并非合
规之举。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七条规
定： 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
日期支付。 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应提
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 工资至少每月支

付一次， 实行周、 日、 小时工资制的可按
周、 日、 小时支付工资。 并且， 《工资支
付暂行规定》 第十八条规定： 各级劳动行
政部门有权监察用人单位工资支付的情况，
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

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劳动者工
资和经济补偿， 并可责令其支付赔偿金 ：
（一 ） 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
（二） 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
的； （三）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
动者工资的。

■建议
若劳动者遇到上述案例类似情况， 首

先可以尝试与公司领导进行协商， 了解次
年年底结算涨薪部分的工资， 是公司一直
以来沿用的核算机制还是领导在操作上遇

到了困难， 或是其他原因， 再提出自己的
想法和需求， 力求达成一致。

若双方难以协商一致， 劳动者可以找
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申诉，要求解决。 按照
《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按月发放。 当月可
以发放上月的工资，但超过一个工资发放周
期才发工资，则构成违法；公司只发部分工
资也是不合法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约定足
额发放工资，如果公司拖欠工资，劳动者可
以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由劳动监察大队责
令用人单位限期发放工资。 逾期不支付的，
用人单位还要加付赔偿金。

张先生原就职于一家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今年他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公司却向
他索赔 10 万余元，张先生觉得不合理，但不
知如何与公司进行交涉。

据了解，张先生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入
职，在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消防控制员
一职。 入职时，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
合同，合同到期后，又续期了三年。 今年 3
月，张先生由于“身体一直不太舒服”，提前
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

但是，等张先生要求公司给他开离职证
明时， 公司竟然向他索赔 10 万余元的赔偿
金， 理由是公司培养了张先生这么多年，投
入了不少精力和财力。 “比如给他进行培训,
他考证帮他缴纳报名费等，公司待他不薄。”
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张先生对此不予认可，他认为自己与物
业公司间除了劳动合同之外，没有签订任何

协议，公司索赔无凭无据。“培训是正常的岗
位培训，考证也是公司要求的，难道这些不
是公司应该做的吗？ ”张先生认为公司如今
索赔巨额赔偿金的举动纯属“找茬”，是为了
逼自己留下来。

■解读
对于员工离职，需要向用人单位赔偿的

情形， 在实际中比较少见。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一百零二条，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第
二十三条、 第二十五条规定， 劳动合同中
可以且仅可以约定有关培训服务、 保密和
竞业限制事项的违约金。 而培训服务的违
约金不能超过用人单位所支付的培训费用，
且需要根据已服务时间进行折算。 但本案
例中， 据张先生反映， 其与物业公司未就
培训服务、 保密和竞业限制事项进行约定，

物业公司实际上索赔无据。
另外， 如果是劳动者存在过错给用人

单位造成损失的， 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损失
向劳动者索要赔偿。 但是， 也有着严格的
限制条件： 1.用人单位需要证明劳动者存
在主观故意、 玩忽职守， 但若是因为用人
单位管理不当， 比如新员工上岗前未经过
培训导致劳动者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失， 则
属于用人单位管理失误， 责任在用人单位
而不在劳动者， 就不能由劳动者承担赔偿
责任； 2.只有造成严重损害， 才能要求劳
动者赔偿。 对于轻微损害， 或者无法举证
损失金额的， 用人单位无法向劳动者索要
赔偿。 3.用人单位要举证劳动者行为与损
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常见情况就是劳动
者泄密导致损失， 但若用人单位拿不出证
据证明秘密就是由该劳动者泄露出去的 ，
就无法向劳动者索要赔偿。

■建议
法律赋予劳动者自由辞职的权利，在劳

动者没有签订服务期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

的情况下，劳动者如果单方面提出解除劳动
合同，只需按照规定的时间以书面形式通知
用人单位即可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是
不需要用人单位同意的。《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
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提出离职时，若遭到公司刻意
刁难，甚至像张先生一样，被公司索赔无根
据的赔偿金，首先可以尝试与公司领导进行
沟通，在双方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以积极
寻求相关部门介入，如提起劳动仲裁、咨询
律师等，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版均为资料照片）

员工提出离职
却被公司索赔10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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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做法只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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